
（2023）宁0106民初2263号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醉伶珑摄

影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崔丹与被告宁夏盘子女
人坊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醉伶珑摄影有限公
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22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驳回原告崔丹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650元，由
原告崔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
人陆东、时少巍、杨勇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该院提起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一案，本院于2023年8月17日组织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
达成调解协议，现依法对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内容如下：一、被告人暨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被告陆东、时少巍、杨勇共同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00000元，其
中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陆东赔偿34000元，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被告时少巍、杨勇各赔偿 33000元，于 2023年 8月 18日之前缴纳至中卫市
沙坡头区人民法院账户（均已缴纳）；二、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陆东、
时少巍、杨勇于2023年8月24日之前在自治区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本调
解协议已经双方签字确认，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有关自然人、法人和
社会组织认为调解协议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如公告届满后无自然人、法人和社会组织提出书面异议，或者提出异议经
本院审查不成立的，本院将在审查确认上述协议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依
法出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彭海钧：

本院受理原告高需要与被告彭海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26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彭海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
高需要货款 66880元，利息 22080元（暂计算至 2023年 4月 14日），共计
88960元，并自 2023年 4月 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计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二、驳回高需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83元、公告费
300元，由彭海钧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西夏区人
民法院镇北堡人民法庭立案大厅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侯现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与侯现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23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解除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与侯现军于 2016年 6月 15日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64001021216065030635）；二、侯现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市西夏区支行借款本金 46761.83元、利息 190.31元，共计 46952.14元，并按《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64001021216065030635）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支付自 2023年 8月 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
侯现军未能按照上述第二项履行还款义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对侯现军名下位
于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 1号楼 4单元 302室（房权证西夏区字第 2016072385）房屋拍卖、变卖或者折价所得价款
在未还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48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负
担 236元，由侯现军负担 1012元。公告费 400元，由侯现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马军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与被告马军霞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79968.02
元，利息 63561.06元，共计 143529.08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7日）及清偿
完毕前的全部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
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3533号案件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
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独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3年10月8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赫小东、丁雪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与赫小东、丁雪花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232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赫小东、丁雪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市西夏区支行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及罚息2476.58元，共计102476.58元，并按《小额贷
款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64001021220042563271）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支付自2023年3月25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50元，公告费400元，由赫小东、丁雪花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165号

薛艳静、王俊杰：

本院受理上诉人孟庆玲与被上诉
人薛艳静、王俊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 民终
4165号案件的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204法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波：

本院受理原告肖鹏与被告李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7000元及利息 6000
元，合计 1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一封信、“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
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茂生、丁淑琴：

刘保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达送民事上诉
状等。原告的上诉请求
为：请求对（2023）宁0121
民初 2351号民事判决发
回重审或改判，改判支持
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吉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422民初24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马小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清偿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吉县支行借款本金 47697.75元及截至 2023年 8
月16日的借款利息3065.55元（自2023年8月17日起的借款利息按合同约定
的利率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94元，由被告马小平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你来本院第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王金玲、马虎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金玲、马虎林、马志荣、喜
小龙、马志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22民初1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金玲、马虎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
次性返还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99900元；支付自2022年10
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被告马志荣、喜小
龙、马志宝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马志荣、喜小龙、马志宝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金玲、马虎林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98元，由被告王金玲、马虎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第一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马虎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马虎成、海圆、喜小龙、马虎林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22民初 16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虎成、海圆于2020年4月25日签订的《富（民/
农）卡授信借款合同》；二、被告马虎成、海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清偿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94397.71元、逾期利息18011.17元并支付自2023年8月8日起至借款实际清
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三、被告喜小龙、马虎林对上述第二项中
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喜小龙、马虎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虎成、海圆追偿。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88元，由被告马虎成、海圆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刘光天：

本院受理原告艾凤霞与被告李秉娟、
王同军、刘光天第三人严祺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 0521民初 1057
号民事判决，因被告李秉娟、王同军不服
判决，并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1.请
求撤销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057号民
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
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
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艾凤霞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玲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准予
原、被告离婚；2.判令婚生女马嘉馨（2017年3月28日出
生）、婚生子马嘉曦（2018年11月25日出生）均由原告抚
养，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9年至 2021年未尽抚养义务的
抚养费共计6万元，并于之后每月向原告支付孩子抚养
费 3000元，直至孩子能独立生活为止；3.依法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长山头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吴爱、高祖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鼓楼北街支行与被告吴爱、高祖
霞、刘硕、史月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吴爱、高祖
霞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54325.49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3月21日，
之后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随本清），合计554325.49元；二、判令被告刘硕对上
述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史月芳在其夫妻共同财产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原告对被告吴爱、高祖霞提供抵押的位于中卫市
沙坡头区东园供电所北侧五里综合1#楼108、208（不动产权证号：宁（2017）中卫市
不动产权第0001207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受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诉的其他费用；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苗艺：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皓泰热力有限公司
诉被告苗艺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 2011-2019 年度采暖费
18294.78元；2.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拖欠上述
采暖费的至今占用利息 5188.88元；3.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2023）宁 0205民初 2232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李天亮：

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5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李天亮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偿还借款本金6777.97元、利息249.69元、罚息721.7元（利
息与罚息计算至 2023年 3月 7日）,本息合计 7749.36元，
2023年3月7日之后的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付清
之日。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
告李天亮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河
滨法庭（2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480号

杨小莉：

原告孙淑梅与被告杨小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0480号民事判决，判
令：被告杨小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孙淑梅借
款 20万元，支付利息 90000元，合计 29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650元，已减半收取 2825元，由被告杨小
莉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0480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8636号

张小华、宁夏智尚妇产医院（有限

公司）：

原告刘春兰与被告张小华、宁
夏智尚妇产医院（有限公司）、张海
洋、第三人介琳、介良君执行异议
诉一案，因原告刘春兰不服本判
决，于2023年8月14日提出上诉，
要求：1.请求依法撤销银川市兴庆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104
民初1863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
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
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民事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刘杰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6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标准给付逾期利息。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
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旭升服装店、王升：

本院受理原告马鞍山庞加莱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旭升服装店、王升保
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 53798.4元；2.
判令被告支付自2016年1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逾期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19日
为 52571.8元（违约金以所有逾期未付款项为基
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上
述款项共计106370.2元；3.本案受理费等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耀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蒋登照：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筑丰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宁夏哲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夏耀远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蒋登
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货款838904.8元；2.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欠付货款所产生的逾期付款利
息 218115元（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7日）及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因实现本债权产生的律师费 80000元；4.判令由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保函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15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5726号

马瑞：

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瑞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3）宁0104民初1738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名下车牌号为宁A2Q366号丰田牌车辆。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3）宁 0104执 5726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
2023年9月2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
利。并于 2023年 10月 2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
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车辆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
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
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5239号

王晓龙、马学峰：

申请执行人宁夏华刚工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王晓龙、马学峰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3）宁0104民初274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马学峰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春祥苑 16号楼 3单元 201室房产。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及（2023）宁0104执5239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2023年9
月2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
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
2023年10月2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
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
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
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
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47号

雷海云：

原告张月英与被告雷海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
14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雷海云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月英返还借款本金 329000
元、支付利息 24000 元，合计 353000 元；按年利率
10.91%的标准支付借款本金 110000元自 2022年 12月
19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3.65%的
标准支付借款本金219000元自2022年12月6日至款项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6745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雷海云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943号

杨生智：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云峰诉你、白礼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97000元，利
息按月息 2%计算共 232800 元，合计
3298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审判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163号

宋吉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金生杰与被告宋吉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
2283640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欠款利息 301745元
及自 2023年 1 月 1日至付清之日利息（以欠款本金
2283640元为基数，按全国同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贷款市场利率 4.65%的 1.3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党自新：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诉被告党自新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28524.34元、利息
89420.28元、其他费用 2433.49元（利息、其他费用、分期手
续费等暂计算至 2022年 2月 15日），以上合计 220378.11
元；利息、其他费用、分期手续费等按《交通银行个人信用
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清偿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
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施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
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宁夏天地缘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施栋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
民初41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宁夏天地缘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村民委员会租金665848元，并
按照年利率 10%支付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
镇洼路村村民委员会租金 665848元自 2022年 10月 30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二、被告宁夏天地缘现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村民委员会土地租金差
价161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步坤：

本院受理原告郑建伟与被告王步
坤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7297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步坤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建伟支
付合伙利润 40000 元，并按年利率
3.7%向原告郑建伟支付 40000元自
2022年 1月 2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
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云飞、宁夏云翡柏悦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原告马海龙与被告白云飞、宁夏云翡柏
悦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判决：1.被告白云飞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马海龙借款
31000元，并按年利率 3.65%支付 31000元自
2023年 5月 2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的利息；2.驳回原告马海龙的其他诉讼请
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4
民初 78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8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81号

胡生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与被告胡生伏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保险代偿款 260738.91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4719.37元，并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自2023年5月9日起至
实际还清代偿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
费10370.0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惠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
款本金 20000元及利息 6000元，总计 26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苏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鑫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苏航、宁夏上泽龙水利水电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调判
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8295元；2.案件受理
费依法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2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判决。

隆德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966号

杨金凤：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金凤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
本金 10282.61元、利息 246.79元、罚息 295.66元，共计 10825.06元
（截至 2023年 2月 9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至付清之
日）；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
行费等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196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杨平：

本院受理原告马建海诉被告杨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蔬菜、肉款共计4421元；
2.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123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050号

马文全：

本院受理原告虎发买与被告马文全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二、
婚生子马福平，婚生女马福梅、马晓梅、马雪燕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4000元直至孩子们
能独立生活为止；三、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新村一区101号住房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宁
夏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周新村15亩地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四、夫妻共同拥有的车牌号（宁R630J）的车
辆，价值3万元，所有权归被告所有；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近20万元，分别为（中国
农业银行2万元、汇发银行5万元、信用社5万元、红兴融资担保公司5 万元、大众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3万元。）其中汇发银行的5万元已由原告偿还，剩余15万由被告承担；六、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205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931号

袁奋苹、李学智：

本院受理原告李云俊诉被告袁奋苹、李学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
还借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193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孔令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支
行与被告孔令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736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小燕（曾用名：苏美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小燕
（曾用名：苏美燕）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743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魏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魏海龙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743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桐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742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五：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支
行与被告张五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73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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